正高职人员工作业绩填报表
（2006.1.1——2015.12.31）
  本人签名：________________ 
	所在
学院
	
	所属
学科
	
	出生

年月
	

	职称及评聘时间
	
	现聘岗位等级
	专业技术     级
	联系

电话
	

	教学工作
业绩

	一
	1. 学年平均主讲     门全日制本科生课程，     门研究生课程； 

2. 共指导硕士研究生    人；
3. 共指导博士研究生    人。

	
	二
	1. 第一作者发表A类期刊教学研究论文    篇；

2. 第一作者发表B类期刊教学研究论文    篇；
3. 主编（第一副主编）出版全国规划教材（省部级重点教材）    部，作为主要作者（前2）出版其他教材    部。

	
	三
	1. 作为主要成员（前4）参加国家级教学建设项目    项、（前3）参加国家级教改项目    项；
2. 作为主要成员（前2）参加省级教学建设项目    项、（前2）参加省级教改项目
    项；
3. 主持校级教学建设项目    项，主持校级教改项目    项。

	
	四
	1. 作为主要完成者（前5）获国家级教学成果奖    项；
2. 作为主要完成者（前3）获省级教学成果奖    项；
3. 作为第一完成者获校级教学成果奖    项；
4. 获得“教学质量优秀奖”    次，校级以上优秀导师    次、校级以上毕业（设计）论文优秀指导教师    次、校级以上优秀研究生论文指导教师    次；
5.获得校级以上教学名师□ 、教坛新秀□、青年教师讲课比赛十佳□、“我最喜爱的老师” □等荣誉称号（如有，请在□内打√）； 

6. 第一指导教师指导学生获全国性学科竞赛奖项    次，参与指导获奖    次；

7. 第一指导教师指导学生获“挑战杯”大学生竞赛奖项    次，参与指导获奖    次；
8. 第一指导教师指导学生获省大学生运动会比赛集体项目前2名或2个单项第1名
    次，参与指导获奖    次。

	科研
工作

业绩
	一
	1. 第一作者发表A类、SCI、EI期刊科研论文    篇，其中TOP期刊论文    篇、人文社科类国内权威期刊论文    篇，SSCI或A&HCI期刊论文    篇；
2. 第一作者发表B类期刊科研论文    篇；
3. 第一作者在中央级出版社出版学术专著    部、翻译作品    部、作品集    部。

	
	二
	1. 主持国家级项目    项，作为主要成员（前2）参加国家级重大项目    项、（前2）参加国家级项目      项；
2. 主持省部级重点项目    项，主持省部级项目    项；
3. 主持重大横向项目    项（工学类到校经费100万元，理学、人文社科类到校经费50万元）；
4. 艺术类学科教师参加国展    次、全国单项展    次；
5.主持横向项目累计到校理工类500万元（是□）、人文社科类200万元（是□）、设计、创作类500万元（是□）。（如有，请在□内打√）。

	
	三
	1. 作为主要完成者（前4）获国家级科研成果奖    项（理工类），作为主要完成者（前5）获国家级科研成果奖    项（人文社科类）；
2. 作为主要完成者获省部级科研成果奖    项（一等奖前3，二等奖前2，三等奖第1）（理工类），作为主要完成者（前3）获省部级科研成果三等奖以上奖励    项（人文社科类）；
3. 作为第一完成者获厅局级科研成果一等奖    项（理工类），作为第一完成者获厅局级科研成果二等奖以上奖励    项（人文社科类）；
4. 作为第一发明人获国家授权发明专利    项；
5. 第一作者撰写的政策咨询报告被省级以上政府部门采纳或得到省级以上主要领导肯定批示    次；

6. 艺术学科教师作为第一完成者，参加全国单项展览获金奖    次、银奖    次或者铜奖    次，省级金奖    次；

7. 艺术学科教师举办国家级专业美术馆个展    次。

	其它
	


填写说明：
1. 根据所列内容填写，如有未列出的工作业绩，请在其它栏中填写；
2. 所填报内容应为2006年1月1日至2015年12月31日期间取得的各项工作业绩，在本校工作期间的工作业绩署名单位应为浙江工业大学；
3. 填写的论文本人应为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
4. 国家级重大项目、国家级项目、省部级重点项目以及省部级项目分别指我校科学研究院、社会科学院认定的Ⅱ、Ⅲ、Ⅳ和Ⅴ类纵向科研项目；
5. A、B类期刊及中央级出版社目录请查阅人事处网站的《浙江工业大学学术期刊和专业出版社分级名录（2014版）》；
6. JCR或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发布的SCI分区中，一区、二区期刊均为TOP期刊。
